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廖政勇 

            廖文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訴

字第1247號），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28萬5,000元為相對人廖文靖供擔保後，許可就

相對人廖文靖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理  由

一、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

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

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

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前項釋明如有不足，法院得定相當

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登記。其釋明完足者，亦同，民事訴

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前段、第7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廖政勇因積欠聲請人債權原本新臺幣

(下同）967,820元及自112年03月13日（即本票到期日）起

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且相對人廖政勇於本票到

期後迄今仍未履約繳款，聲請人乃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

年度司票字第9298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

對人廖政勇之財產，現業已執行終結。後經查調如附表所示

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始知被告於112年7月13

日，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相對人

廖文靖，致聲請人無從聲請強制執行而無法受償。相對人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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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勇積欠聲請人債務且無力清償下，無償處分系爭不動產，

顯已詐害聲請人債權，並經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19710號

執行無果終結在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

定，聲明請求撤銷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贈與之債權行為及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暨相對人廖文靖應將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

有。併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准就系爭不動

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怠於行使非專屬其本身之權利，致危害債權人之債權

保全時，民法第242條規定債權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債務

人之權利，以為救濟。倘債權人所代位者為提起訴訟之行

為，該訴訟之訴訟標的，仍為債務人對該請求對象即被告之

實體法上權利，至前述代位規定，僅為債權人就原屬債務人

之權利，取得訴訟上當事人適格之明文，即屬法定訴訟擔當

之規定，尚非訴訟標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60號裁

定意旨同此見解）。又債權人請求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

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如有理由，即可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

規定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

毋須待債權人所提撤銷訴權判決勝訴確定後，債權人始得代

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權利。

  ㈡聲請人主張其對相對人廖政勇有債權存在，因相對人間就系

爭不動產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

記之物權行為，損害其債權，請求撤銷詐害債權行為，並依

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相對人廖文靖將系爭不動產移轉

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因聲請人

於本件本案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主張依民

法第244條第4項塗銷相對人廖文靖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

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其訴訟標的實質上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

中段之物上請求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

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自屬基於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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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之請求，且此權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

經登記。因此，本件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

記，與前揭規定及說明相符，自應准許。

  ㈢又聲請人就其本案訴訟之請求，業已提出前述債權憑證、土

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及地籍異動引等件（見本院訴字

卷第19至54頁）以為釋明，惟其釋明仍有不足，且本案訴訟

之事實尚未調查審理完畢，自以定相當擔保而許可訴訟繫屬

事實之登記為宜。茲審酌聲請人聲請本件訴訟繫屬事實之登

記，雖不能禁止、限制相對人廖文靖自由處分、收益系爭不

動產，然因該登記之存在，實際上仍妨礙第三人與相對人進

行交易之意願，致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產生困難，相對人

廖文靖因登記所受之損害，應以該期間因難以處分系爭不動

產換價利益所生之利息損失。參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贈與稅

免稅證明書，關於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核定價額共為1,270,

075元（見本院訴字卷之限閱卷），故以該價格作為推估相

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可能取得之換價利益價額。再者，審酌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

件，及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審通

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共計4年

6個月，加以本案訴訟之難易度，以及如當事人不服提起上

訴而檢送卷宗送上訴、分案等司法行政運作之時間，及本案

已於113年2月20日繫屬本院已逾3個月，認本案訴訟可能需

時4年6個月（共計54個月），並以之為據按法定利率計算其

可能遭受之損害約為285,767元（計算式：1,270,075元×5%÷

12×54＝285,76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經取概數，本

院認聲請人為相對人提供之擔保金額以285,000元為適當。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翠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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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冠志

附表：113年度訴聲字第11號

土地

編

號

所在地段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65.00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建物

編

號

建號 門牌號碼 層數及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

○○段000○號

新北市○○區

○○路00號

層數：4層

一層：47.94平方公尺

二層：64.54平方公尺

三層：64.54平方公尺

四層：64.54平方公尺

騎樓：16.60平方公尺

總面積：258.16平方公

尺

附屬建物：

屋頂突出物：52.06平方

公尺

廖文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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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廖政勇  
            廖文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28萬5,000元為相對人廖文靖供擔保後，許可就相對人廖文靖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理  由
一、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前項釋明如有不足，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登記。其釋明完足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前段、第7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廖政勇因積欠聲請人債權原本新臺幣(下同）967,820元及自112年03月13日（即本票到期日）起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且相對人廖政勇於本票到期後迄今仍未履約繳款，聲請人乃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9298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廖政勇之財產，現業已執行終結。後經查調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始知被告於112年7月13日，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相對人廖文靖，致聲請人無從聲請強制執行而無法受償。相對人廖政勇積欠聲請人債務且無力清償下，無償處分系爭不動產，顯已詐害聲請人債權，並經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19710號執行無果終結在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聲明請求撤銷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暨相對人廖文靖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併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准就系爭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怠於行使非專屬其本身之權利，致危害債權人之債權保全時，民法第242條規定債權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以為救濟。倘債權人所代位者為提起訴訟之行為，該訴訟之訴訟標的，仍為債務人對該請求對象即被告之實體法上權利，至前述代位規定，僅為債權人就原屬債務人之權利，取得訴訟上當事人適格之明文，即屬法定訴訟擔當之規定，尚非訴訟標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60號裁定意旨同此見解）。又債權人請求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如有理由，即可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毋須待債權人所提撤銷訴權判決勝訴確定後，債權人始得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權利。
  ㈡聲請人主張其對相對人廖政勇有債權存在，因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為，損害其債權，請求撤銷詐害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相對人廖文靖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因聲請人於本件本案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塗銷相對人廖文靖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其訴訟標的實質上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自屬基於物權關係之請求，且此權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經登記。因此，本件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與前揭規定及說明相符，自應准許。
  ㈢又聲請人就其本案訴訟之請求，業已提出前述債權憑證、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及地籍異動引等件（見本院訴字卷第19至54頁）以為釋明，惟其釋明仍有不足，且本案訴訟之事實尚未調查審理完畢，自以定相當擔保而許可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為宜。茲審酌聲請人聲請本件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雖不能禁止、限制相對人廖文靖自由處分、收益系爭不動產，然因該登記之存在，實際上仍妨礙第三人與相對人進行交易之意願，致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產生困難，相對人廖文靖因登記所受之損害，應以該期間因難以處分系爭不動產換價利益所生之利息損失。參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關於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核定價額共為1,270,075元（見本院訴字卷之限閱卷），故以該價格作為推估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可能取得之換價利益價額。再者，審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共計4年6個月，加以本案訴訟之難易度，以及如當事人不服提起上訴而檢送卷宗送上訴、分案等司法行政運作之時間，及本案已於113年2月20日繫屬本院已逾3個月，認本案訴訟可能需時4年6個月（共計54個月），並以之為據按法定利率計算其可能遭受之損害約為285,767元（計算式：1,270,075元×5%÷12×54＝285,76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經取概數，本院認聲請人為相對人提供之擔保金額以285,000元為適當。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翠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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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所在地段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65.00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建物

		


		


		


		


		




		編號

		建號

		門牌號碼

		層數及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
○○段000○號

		新北市○○區
○○路00號

		層數：4層
一層：47.94平方公尺
二層：64.54平方公尺
三層：64.54平方公尺
四層：64.54平方公尺
騎樓：16.60平方公尺
總面積：258.1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屋頂突出物：52.06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廖政勇  
            廖文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訴
字第1247號），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28萬5,000元為相對人廖文靖供擔保後，許可就
相對人廖文靖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理  由
一、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
    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
    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
    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前項釋明如有不足，法院得定相當
    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登記。其釋明完足者，亦同，民事訴
    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前段、第7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廖政勇因積欠聲請人債權原本新臺幣
    (下同）967,820元及自112年03月13日（即本票到期日）起
    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且相對人廖政勇於本票到
    期後迄今仍未履約繳款，聲請人乃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
    年度司票字第9298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
    對人廖政勇之財產，現業已執行終結。後經查調如附表所示
    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始知被告於112年7月13
    日，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相對人
    廖文靖，致聲請人無從聲請強制執行而無法受償。相對人廖
    政勇積欠聲請人債務且無力清償下，無償處分系爭不動產，
    顯已詐害聲請人債權，並經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19710號
    執行無果終結在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
    定，聲明請求撤銷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贈與之債權行為及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暨相對人廖文靖應將系爭不動
    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
    有。併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准就系爭不動
    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怠於行使非專屬其本身之權利，致危害債權人之債權
    保全時，民法第242條規定債權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債務
    人之權利，以為救濟。倘債權人所代位者為提起訴訟之行為
    ，該訴訟之訴訟標的，仍為債務人對該請求對象即被告之實
    體法上權利，至前述代位規定，僅為債權人就原屬債務人之
    權利，取得訴訟上當事人適格之明文，即屬法定訴訟擔當之
    規定，尚非訴訟標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60號裁定
    意旨同此見解）。又債權人請求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
    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如有理由，即可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
    定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毋
    須待債權人所提撤銷訴權判決勝訴確定後，債權人始得代位
    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權利。
  ㈡聲請人主張其對相對人廖政勇有債權存在，因相對人間就系
    爭不動產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
    記之物權行為，損害其債權，請求撤銷詐害債權行為，並依
    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相對人廖文靖將系爭不動產移轉
    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因聲請人
    於本件本案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主張依民
    法第244條第4項塗銷相對人廖文靖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
    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其訴訟標的實質上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
    中段之物上請求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
    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自屬基於物權
    關係之請求，且此權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
    經登記。因此，本件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與前揭規定及說明相符，自應准許。
  ㈢又聲請人就其本案訴訟之請求，業已提出前述債權憑證、土
    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及地籍異動引等件（見本院訴字
    卷第19至54頁）以為釋明，惟其釋明仍有不足，且本案訴訟
    之事實尚未調查審理完畢，自以定相當擔保而許可訴訟繫屬
    事實之登記為宜。茲審酌聲請人聲請本件訴訟繫屬事實之登
    記，雖不能禁止、限制相對人廖文靖自由處分、收益系爭不
    動產，然因該登記之存在，實際上仍妨礙第三人與相對人進
    行交易之意願，致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產生困難，相對人
    廖文靖因登記所受之損害，應以該期間因難以處分系爭不動
    產換價利益所生之利息損失。參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贈與稅
    免稅證明書，關於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核定價額共為1,270,
    075元（見本院訴字卷之限閱卷），故以該價格作為推估相
    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可能取得之換價利益價額。再者，審酌
    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
    件，及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審通
    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共計4年
    6個月，加以本案訴訟之難易度，以及如當事人不服提起上
    訴而檢送卷宗送上訴、分案等司法行政運作之時間，及本案
    已於113年2月20日繫屬本院已逾3個月，認本案訴訟可能需
    時4年6個月（共計54個月），並以之為據按法定利率計算其
    可能遭受之損害約為285,767元（計算式：1,270,075元×5%÷
    12×54＝285,76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經取概數，本
    院認聲請人為相對人提供之擔保金額以285,000元為適當。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翠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冠志

附表：113年度訴聲字第11號      土地      編號 所在地段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65.00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建物      編號 建號 門牌號碼 層數及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 ○○段000○號 新北市○○區 ○○路00號 層數：4層 一層：47.94平方公尺 二層：64.54平方公尺 三層：64.54平方公尺 四層：64.54平方公尺 騎樓：16.60平方公尺 總面積：258.1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屋頂突出物：52.06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廖政勇  
            廖文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28萬5,000元為相對人廖文靖供擔保後，許可就相對人廖文靖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理  由
一、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前項釋明如有不足，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登記。其釋明完足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前段、第7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廖政勇因積欠聲請人債權原本新臺幣(下同）967,820元及自112年03月13日（即本票到期日）起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且相對人廖政勇於本票到期後迄今仍未履約繳款，聲請人乃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9298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廖政勇之財產，現業已執行終結。後經查調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始知被告於112年7月13日，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相對人廖文靖，致聲請人無從聲請強制執行而無法受償。相對人廖政勇積欠聲請人債務且無力清償下，無償處分系爭不動產，顯已詐害聲請人債權，並經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19710號執行無果終結在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聲明請求撤銷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暨相對人廖文靖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併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准就系爭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怠於行使非專屬其本身之權利，致危害債權人之債權保全時，民法第242條規定債權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以為救濟。倘債權人所代位者為提起訴訟之行為，該訴訟之訴訟標的，仍為債務人對該請求對象即被告之實體法上權利，至前述代位規定，僅為債權人就原屬債務人之權利，取得訴訟上當事人適格之明文，即屬法定訴訟擔當之規定，尚非訴訟標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60號裁定意旨同此見解）。又債權人請求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如有理由，即可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毋須待債權人所提撤銷訴權判決勝訴確定後，債權人始得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權利。
  ㈡聲請人主張其對相對人廖政勇有債權存在，因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為，損害其債權，請求撤銷詐害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相對人廖文靖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因聲請人於本件本案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塗銷相對人廖文靖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其訴訟標的實質上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自屬基於物權關係之請求，且此權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經登記。因此，本件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與前揭規定及說明相符，自應准許。
  ㈢又聲請人就其本案訴訟之請求，業已提出前述債權憑證、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及地籍異動引等件（見本院訴字卷第19至54頁）以為釋明，惟其釋明仍有不足，且本案訴訟之事實尚未調查審理完畢，自以定相當擔保而許可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為宜。茲審酌聲請人聲請本件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雖不能禁止、限制相對人廖文靖自由處分、收益系爭不動產，然因該登記之存在，實際上仍妨礙第三人與相對人進行交易之意願，致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產生困難，相對人廖文靖因登記所受之損害，應以該期間因難以處分系爭不動產換價利益所生之利息損失。參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關於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核定價額共為1,270,075元（見本院訴字卷之限閱卷），故以該價格作為推估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可能取得之換價利益價額。再者，審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共計4年6個月，加以本案訴訟之難易度，以及如當事人不服提起上訴而檢送卷宗送上訴、分案等司法行政運作之時間，及本案已於113年2月20日繫屬本院已逾3個月，認本案訴訟可能需時4年6個月（共計54個月），並以之為據按法定利率計算其可能遭受之損害約為285,767元（計算式：1,270,075元×5%÷12×54＝285,76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經取概數，本院認聲請人為相對人提供之擔保金額以285,000元為適當。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翠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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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所在地段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65.00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建物

		


		


		


		


		




		編號

		建號

		門牌號碼

		層數及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
○○段000○號

		新北市○○區
○○路00號

		層數：4層
一層：47.94平方公尺
二層：64.54平方公尺
三層：64.54平方公尺
四層：64.54平方公尺
騎樓：16.60平方公尺
總面積：258.1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屋頂突出物：52.06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訴聲字第11號
聲  請  人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鳳龍  


相  對  人  廖政勇  
            廖文靖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以新臺幣28萬5,000元為相對人廖文靖供擔保後，許可就相對人廖文靖所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
    理  由
一、訴訟標的基於物權關係，且其權利或標的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登記者，於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原告得聲請受訴法院以裁定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前項聲請，應釋明本案請求；前項釋明如有不足，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登記。其釋明完足者，亦同，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第6項前段、第7項定有明文。
二、聲請意旨略以：相對人廖政勇因積欠聲請人債權原本新臺幣(下同）967,820元及自112年03月13日（即本票到期日）起按年息16％計算之利息未為清償，且相對人廖政勇於本票到期後迄今仍未履約繳款，聲請人乃持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司票字第9298號民事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相對人廖政勇之財產，現業已執行終結。後經查調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產)異動索引，始知被告於112年7月13日，將系爭不動產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予相對人廖文靖，致聲請人無從聲請強制執行而無法受償。相對人廖政勇積欠聲請人債務且無力清償下，無償處分系爭不動產，顯已詐害聲請人債權，並經鈞院112年度司執字第119710號執行無果終結在案。為此，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聲明請求撤銷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贈與之債權行為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行為，暨相對人廖文靖應將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併依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5項規定，聲請准就系爭不動產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等語。
三、經查：
　㈠債務人怠於行使非專屬其本身之權利，致危害債權人之債權保全時，民法第242條規定債權人得以自己之名義行使債務人之權利，以為救濟。倘債權人所代位者為提起訴訟之行為，該訴訟之訴訟標的，仍為債務人對該請求對象即被告之實體法上權利，至前述代位規定，僅為債權人就原屬債務人之權利，取得訴訟上當事人適格之明文，即屬法定訴訟擔當之規定，尚非訴訟標的（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360號裁定意旨同此見解）。又債權人請求撤銷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債權行為及物權行為，如有理由，即可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毋須待債權人所提撤銷訴權判決勝訴確定後，債權人始得代位債務人行使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權利。
  ㈡聲請人主張其對相對人廖政勇有債權存在，因相對人間就系爭不動產所為贈與之債權行為及以贈與為原因移轉所有權登記之物權行為，損害其債權，請求撤銷詐害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規定請求相對人廖文靖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予以塗銷，並回復登記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因聲請人於本件本案訴訟（即本院113年度訴字第1247號）主張依民法第244條第4項塗銷相對人廖文靖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為相對人廖政勇所有，其訴訟標的實質上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之物上請求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2號研討結果同此見解），自屬基於物權關係之請求，且此權利之取得、設定、喪失或變更，依法應經登記。因此，本件聲請人聲請許可為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與前揭規定及說明相符，自應准許。
  ㈢又聲請人就其本案訴訟之請求，業已提出前述債權憑證、土地登記謄本、建物登記謄本及地籍異動引等件（見本院訴字卷第19至54頁）以為釋明，惟其釋明仍有不足，且本案訴訟之事實尚未調查審理完畢，自以定相當擔保而許可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為宜。茲審酌聲請人聲請本件訴訟繫屬事實之登記，雖不能禁止、限制相對人廖文靖自由處分、收益系爭不動產，然因該登記之存在，實際上仍妨礙第三人與相對人進行交易之意願，致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產生困難，相對人廖文靖因登記所受之損害，應以該期間因難以處分系爭不動產換價利益所生之利息損失。參考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贈與稅免稅證明書，關於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核定價額共為1,270,075元（見本院訴字卷之限閱卷），故以該價格作為推估相對人處分系爭不動產可能取得之換價利益價額。再者，審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未逾150萬元，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之事件，及參考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規定，第一、二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共計4年6個月，加以本案訴訟之難易度，以及如當事人不服提起上訴而檢送卷宗送上訴、分案等司法行政運作之時間，及本案已於113年2月20日繫屬本院已逾3個月，認本案訴訟可能需時4年6個月（共計54個月），並以之為據按法定利率計算其可能遭受之損害約為285,767元（計算式：1,270,075元×5%÷12×54＝285,76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經取概數，本院認聲請人為相對人提供之擔保金額以285,000元為適當。
四、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陳翠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3　　日
                                書記官　劉冠志

附表：113年度訴聲字第11號      土地      編號 所在地段地號  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段000地號  65.00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建物      編號 建號 門牌號碼 層數及面積 所有權人 權利範圍 1 新北市○○區 ○○段000○號 新北市○○區 ○○路00號 層數：4層 一層：47.94平方公尺 二層：64.54平方公尺 三層：64.54平方公尺 四層：64.54平方公尺 騎樓：16.60平方公尺 總面積：258.16平方公尺  附屬建物： 屋頂突出物：52.06平方公尺 廖文靖 1/4 




